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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为进一步便利企业群众办理不动产登记，提高不动产登记与

办税工作效率， 持续创优不动产登记领域营商环境， 现将涉税不

动产登记全面推行应用电子证照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 实施范围

市暨各区县不动产登记线上线下“一窗受理、 并行办理”所

有涉税转移登记业务， 申请人可以持有关部门核发的电子证照办

理不动产登记和纳税申报，电子证照与实体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已提供电子证照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和税务部门不得再要求
提供纸质证照。

二、 证照类型

电子居民身份证、 电子营业执照、 电子结婚证、电子户口簿、

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等各类不动产登记和办税所需提供的证明
文件。

三、 应用方式

(一) 窗口申请

1.申请人在不动产登记服务大厅综合窗口出示皖事通手机



APP电子证照应用核验二维码，工作人员使用专业设备识别二维

码提取电子证照至不动产登记系统，并实时共享电子证照给税务

部门；

2.申请人也可以通过各地政务服务APP出示相关电子证照，

经工作人员在线扫码验证电子证照无误后， 即可直接替代实体证

照办理不动产登记和涉税申报。

(二) 网上申请

申请人登录不动产网上办事大厅，使用皖事通手机APP“扫

一扫”功能经实人身份认证后获取本人相关电子证照保存至申请

材料项下， 并推送至不动产登记机构和税务部门， 用于替代实体

证照办理不动产登记和纳税申报。

四、 其他事项

积极鼓励申请人使用电子证照办理涉税不动产登记业务。不

动产登记机构和税务部门充分尊重申请人意愿，坚持电子证照与

实体证照并用模式， 申请人可以任选电子证照形式或者实体证照

形式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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